e R SN S P

113# B35 % 17785%
R T A

EXRE YA 2R -
NI A A
7 i 4
T LR
7 = %%ﬁzgw

wo a s Py e

BRI A Y E

NI A W
b .Jﬁy :g; A Fﬁ;—t%ﬁﬁﬁii o At ARI114#5% 28P 3

A

K =
~ AR RS R4 FTE 5146,000% 0 2 f A ELI4E27 14
LT FH P L RFEQFFALFELAL
A RS R ATE 168,000 0 2 p A R®114£37 12P
Hﬁi‘g‘ﬁiﬁf‘””ﬂ‘efi%%i 2 7 OO®OOR05LE» T 11
5 B Tt Bl AT o d ALz BB ZEFA RA 2P 2o
BB R4 %25 0007 o
A RS R A ATE 116,399 0 2 g ARI114#57 28F
AT F P REFEJFE A E AL -
T~ H AR Ry w
CHABF D RL LT A 280 rd R f
Aoy AR - Y R U RTE 48,667 5 AL BB RS R
S BT R ATE 6,000 5 AR EEELS S % Z 3E
BEREAZEDEMGEL &2 NATE RS 333~ 54

[

i

}~4

ki
|
b



WS OB Z TR A UATA 438,800 % LAk 2 iR IR

%%ia“QO&OQP%i'Hﬁé
AR 2 ied 2 (T AH i%/’i\,:‘—i'f%—'zﬁi
@’gﬁﬁiﬁ?# LRA e A
2P AE S E ﬁ¢4ffb%r£é%ﬁ¢waﬁgﬁ
ey PRAEERE AR

o
)
)'“
[U—
(e
oo
0
[E—,
DO
=}
[U—

RH (TR EIEEY) g
Food Xy AT LR e RERKEE LT 5B R
20309847 1Tp =iz B A AL 8 &30
LAz B &Ep BIFd AL TR 2 J -

Eie 5 £ 429 % 20 %3&}%.&37‘1’ AA AR 2 AR FH R A 108
#1272 12p 425 115&3% 11p o+ > 2 ¢ > p108&122 12F
ﬁilwﬁBQHBﬂ"pwdﬂ.ﬁ 75 p109#32 12p 4=
2112#3% 11p &+ » & P e & 372 % (T F) 19,000~ ; A
112# 3% 12p A=z & (12 % ) {£3 1,000~ 5 A2 B3 5§
P12p Mz AR E A N R A g LR S o %
SEAENHTZAFTFER R o LRI 2R S
BTN 21098110 FF > A2 Bpid * k328 2 Fuik
WEREEHES S > &8 FRM LG43, 000~
R Rt ier AF o i3 Jj*wiﬁ%ﬁ' ES
%wé%%T;éﬁ’qjlmﬁH”mBL % ig 5 T2
AEFHFIH 4 p L8 2B > &0 42 £ PI3 43,000~ -

(S)#hak £ 4110#6% ~ 110872 ~112&1% ~112&47 ~112
ETD 1128127 268352 L G 44 5 112837 ~ 112
£5% ~112#6% ~112#8% 211*% ~113#1* ~113#3"
25 X118 - 3zt L g s 21,000~ > Rt
S TAL E146,0007 > g A2l 0 2 4BEE o R
MLINEidE n e v T2 a2 BB F 2320 et B

M



FEE ORI KEEFERE o FINIZET?I0P > RE 2 UG
Fﬂ_' \«l'ra’?ﬁ»r'if\“l" 2k /:l‘\'lff- 7 ’Wﬁt/‘L Jg'\llg_&’?n 19p 1

TR S BRI TAEE EE 0 B’é/%r:‘hk i3I
Z R AT o Ko @Hlé&‘ﬁt%’,ﬁaﬁﬁ AN 13E T
19p I ek o x G g b A ﬁi”‘}%: i

%%’Mﬁ4éwm%mﬁﬁ9
EAR T FA AN FIFEZ N R el 1 2
%%éﬁﬁ%éiﬁéééiﬁﬂﬁigaﬂ&ﬁ
@%ﬁéﬁi’ﬁéwﬁ%?

5
¢

AERRFr2 EERR BB LE D ABYR . p EAE
«}g =i

o

2
»J; ’
FIE > i’/ﬁv«éi,mé‘;f% 3 AR 4
2 i3 ,Jf;;uzg%g'ﬁnjoam,,siﬁ H%3ER2 T p
g AE B {62 113# 87 12P 422 114# 3% 11p 1k 2 Hp

B2 gtz s si® 724,000~ ;= pl14#37 12
Bﬁilﬁﬁﬁ’ﬁﬁ4@¢@iﬁ£Wéﬁg25%Ui’{
WHIR2EHRE o RETFIMRG A AT 2T

R0 & 5= 024,000 % 25,000 > & xiEH1T9ER T

AR U B S N AN

L
¢
%

-

‘:
AR I IS IS l'+%3IEJL’/»$;F%£I%('11001%%
RRELINIR) J REEFERE TR TH D W (S Ak

40 o AR R 1094*9 42121008 ~ &~ 408 > = * #R2
5,000~ » e ha L hE2T R EL D 110#F]7 42
B anfn (BRI TLI3E4Y ) o Rp2 30 s L AR X 5 5 8
BEp 3t 110&57 279 ~ 1128 1% ~47% ~T7% ~ 129 2T
oo A RPREGR o A pE g 110897 ~113EDY 24
fﬁ25 000~ > iz 4w e b &3 £ 125,000~ A 5 &5 o £
ALY HIEF2E ?éi-ﬁi.féf]a’?}i%%{r}fﬁl,ﬁ‘i%ﬂﬁfjifﬁ_ﬁ
‘f:ﬁ‘?' FERETE S RL AL LR %Ei%l()%‘ 2%gl
B2 oA R R ERR AR RA O PN AL 2N E Y
B R R @ﬁ@%-ﬂ@ﬂﬁ%momm\% -7
AEE12, 200~ » FoB-F 3T T FAv i &2 5 201,080~ (2

b
i
mj



554 1125,000~461,000~412,200~=189,599~) - £ ir
PAREDAIRGFTFHIFARLHIRp2Z LT3 0 =
22,867~ £8,60l~1 » AL 75 1 f189 599~ x

E ‘ié' (; 5 74201, 080~-8,601~=189,599~ ) - ¥ ix
TANFOEFIE - FIFFL2ALEE N Rt % H
AL i

1482 RA | R 2146,000~ » 2 p 42375k, iﬂ\x;xi%ﬁ;%* ¥
PAZZ Pk REFEJIFF A0 E241L 5 £ p113

£#8712pA4=2114% 37 11¢p IL 0 B R 224, 000% ;
pl14#37 12p 422 7 B ER s X2 FH2p L > &7
Bt kR425 000~ o

2L L R4 189,099< 0 2 p XN E i 4 > PRI B
TRy (- ) RBERL2 2 g3 FHp k> HFEF
A2 5B 2 A4

3.k 2 LR rEE £ B

R S S

kL rEs # 1112237 ~112&5% ~112#67 ~112#8* 1
11" ~113%17 ~113#3% 25 £ 11&HzE= 44 21,000
o ML REHT o F110E67 ~ 110872 2. 42 4304 » F]
FELEFORF HEOTHRBLBE RERPIAFLAES
2% > AL mPLE2R Y ARE o R112# 1 ~ 11284
@\1m&w\1m&mgiﬁ§%@,ﬂ%irﬁ i
PEF ok A FRF Y R AL LA AZEY Y A R
WA B P B4R iﬁf_%\:’;}pﬁﬁ;o

(EA 230113872 19p e 2 F 82 5HE & > #30]113# 7
"19p F x—”réﬁ_': S R o awhd HEAN13ET2 3P
PSRy EEF o RE Tl F¥E o mpd plld&T?
313&3};@%@1«?

B L9 R EK - EREL FREF Y AL FAR
AE R R 125,000~ - Ak 2 AR o

£mA



SERRFIERITLE T (BHER T 5 1049118 fak 2%ik
wF) JRLELREEB 2 e b f#ﬁﬁ%@%%’
‘J’ﬁ ¥ 4 10%71F 7f 3»2/03\15'—%."’ ) fi}ﬁ'%}l'ﬁ 2R Sk

HREAR 2 G R %‘%Z‘E_Eé"r}\ ’é °

B)F HP o RE2LTEE

s @2 md

CR# 1%L i i RE G o RET108£127 12p ¢
GL SRR L 2 R LT Tk g g V2P EH A, f F
AR ERED AT T EOF Jd X Py A0 df
B e AR KL SR o AhE 2 P109E40 1T 22 %
o BRAASL R ER e R AEIAEGFE2E ~ FIFEG T
G AR R TR p108E127 12p 422 115#37 11
o AP p108#127 12p A2 109#37 11p ok 0 2 A
:ﬁfﬂﬁ* p109#37 12p 42311237 11p 2 » & 7 42 4

[EE—N
©
o
(e
CJ

; p112#37 12p A=z & (12 7 ) ¥E#41, 000

AR )@;*’?E‘? VI2p MM AR A RS N R 24T
2 AUFHR S o X G AN T2 AT R R o & TR
B A BTS2 100811 B o A2 BT
£ BE R ERE Y EHES LT 0 F ) DR
2 £3,000%7 R4 R wEBI AR g kb

B2 e AT SR 0 B 109ﬁ11“12ﬂ
z

For¥xhdBmN i ER92 2% - R

13#77 10 N £ 4
WA oV EA AT ARETI3ETY 19p F4 2 53T

S~ HTE ‘Eﬁ’rﬁ@m@y_ (AF 5519227 ~#F ¥ %332
35932100~ 1052 107F ) » ¥ S A4 1% L3¢ » & pt 30
AEFABRTL ARSIV EAR AR ERDT > &
FEAFLEREZ 2PN ZEAR AR e

w
i
m



=g 1 o
Bz L SEFRZSRLERY 2095275 0 Fla
FA2ZAEfIES > Mo PR AR L ER T PR
d AP FERE B 1 A TR AR - MR 2 R
(BB 2106 B o3 %17205.~ 101 & 5+ F %1776
AR g SR B KSR BIRD B R
LT E B RHEIRT -

Jﬁ&ﬁ4%$ﬁiﬂﬂ’idﬁﬁo&ﬁ4ﬁ£iﬁjgw
f*ﬂz s AR A F T Ap g B A OKAEA X AR S o Ao RARA
MHPHRP A Z A ML FE TG 2T SR
_GRER 0 ZRE2 T 2 ARGF 0 2 W R IEZ R
ToXRIEEYH o HEEYNT *4@%%$Aﬁi’v@%ﬁ
WA H2B Y P b E % .+4,—mz%£m%m¢h~%44
ERIE -~ F2E AN ETF P o AREIERLENIINED
PN110ET7E 112810 ~112#40 ~ 112877 ~112#12
T EOEIBAL Gy e s (HY 5110860 ~ 110870 ~
12817 2 42 £325 22,000~ > 112#47% ~112&77 ~112#
127 2. 422355 23,000~ ) ; 112#3% ~112&5% ~112#6
112887 2110 ~113#10 ~113#37% 257 X114 »
Pl L7 @ﬁP%E 21,0007~ > 146,000~ ; &£ g3t
[13&77 2% » P22 Hp B LT e hifzfe
b FRRA113ETY 10p F4 GHE & AL 47 %0k
TR Z L AL *“11337’9 19p fex P B &R &%

'

P E R 2 ﬁﬂ#é?‘ S Ry LA T
/Tfuhfrhﬁﬂé%f £7% ﬂ%apP<+%E$%@’*%xi?a.ép;%
%@e@xmii? 92 E£H - T RRLHF112837 112
#57 ~ 11267 ~u2ﬁ88;Lna ~113#1% ~113#3"
350 211t Az s 21,000~ (FFE X 5183
() MMiﬁ%ﬁmmﬁGE ~110&78 ~112#17 ~ 11284
P TI2ETY S 112#120 F68 2 A2 £304 0 REEH110#6

w®
St
mi



TN110ETY 2 AR AN 0 FIF RS AFHE R L TR
BLieE s RARLFLAEE2E? > 2t & L HE2B
ER I FTI&IIZEIE ~112F4% 112872 ~ 1127127
iﬁﬁmé’ﬂﬁiéﬁiﬁgﬁéﬁﬁ’%i%ﬁﬁ*ﬁ
dRE XN mZ R A R AL p P RAB?
i%ﬂ%“‘a‘\?“ﬁfi; ° KA ’%»11036’9 ST 2 R B RN A
2 F a2 i MEE TR AP L110#57
fﬁgﬁﬂﬁma T AR LR ALLII0OEG? ‘7’9\%5_.%%;?
(3% 5183F ) » 2R ABBETEP - 2 32 fi
2R RFEALLII0EG? ~T2 2424 > daH ®m F L 30 A
EEEFT R EVEH FJIAIIZﬁl@ ~112#4 7 S 1128 T
TN1128120 2 AR £ 384 0 A BRAARE B ATRE BUEE
R AL TR LR R AL > B ok 5 S dE T
o X R - EGRERERIIHRE FENE RE &
PR EFEF (FFEFIHIIGE) » TR IBLEP wE
AR A PwaE (FFE%189219TE ) > m RAEFHM s
%”v’ AEF e B R e A fHEE 0 KA
BEARE WL B DA B > de A N H P AN R G
;}%fg RARA FREZ YA FRg A RN iR
PR £ ek 0 N2 BAB0GEET v o R
49 8110& 112 22p ~ 11262 20p ~112#92 19p ~ 113
ETE2TR 2. it S s BI4%R 2 B 7 65% (3% ¥ %1992 21
TE) "HER GRS RBRY AT HEP Y > &
Kapaop 2 e s L ied 7 BN 112#10 ~112#47 ~ 112
ET? 1128127 GEMF Ak Td RN FERT X
- B I #mf\ﬂ:—‘ ~)ij"”1‘)» Mz gFy R4
B rzAE g '/a‘r"f o B HZEREEZ AT
ok tiril s R ARALFTII0£67 ~ 110872 ~ 11
212 ~112#47% ~ 112872 ~ 1127 12" 56z F 424
DEEORCH2B I N2 A ERA DAL HEN R
HMe gk €m > RANI3ETYI0p 38 3HE &7 444 4

34
NS

-\‘\

R e
"a»\

32

i

CASS



TR ARG RN 0 AR EFA400E K 13F ~ F 238 2
oL T3 ET? 19p X3z aEn o Mg i 4
HEANTIZETI9p %0k o AR AL ARG FIER2E2 K
CEENE R S RS S RO NER § U s IS i i
34146,000% » 5 F 3d o B EF

Blximztt 2 RFn X{IF > R A 2FFF > RERE
ﬂﬁ:flgﬁ%miﬁéfA’ﬁﬁE%ﬂbwiiﬁméﬁ,ﬁr%¢
GHELF AT P RER BRAJIE LA
WA a B RH > BHRE R W F1T9ETE - F 181
ﬁi@JiJﬂ%vow%§ﬁﬂﬂigaﬁ#ﬁ£ﬁ%gﬁﬁﬂ’u
REEIZRFA Xl REAXIFHFLTIHELE >
A RER2Z PR R FATRLIIE R R AR
4%£ﬁ3? oA EEL G B AR EIE R
B2 b Al RBAPEFANER BEREYHE (B2
F108# & 5 F %8725 141 g B ) © RALEE ¥ 2B
& WrRy 2L RET R G F o RAEL G B
LEERAER SR MY B BT NEE
Eritpg 2 BREW R W - A A2 EA]LI
ﬁ7”WE“*%¢4”%iﬁ@§j§’éﬁg§3£ﬁ

3‘,
.
.
ﬁi
w
i
bl

R T AR AR WRER
ai;frz}?"' P et BRERAREEN LG i
1$ﬁﬁ’s%ﬂﬁnpﬁiﬁ?%mﬁépi&
FoORREAEFANRY ALRFHLFT > LR @
R AL G p113#87 12p A2 2 5 18

FEFEF2Zp ko UApE LA E WL F F]
Jho 2 g U B ENI3E T 9P FHF HHEE ST RA
R AR #1327 3R B Y £ 8F 0 Bl

FEA AV E o2 ABYE NELAEET L AR (T iL
5 FE113#8Y 12p 422 114#32 11p F L EHRFE? £ 4
21 000~ ~**114#37 12p 425 2 f2 & 522,000~ ~ % &
B ZEEEL£953,000~)  BREFLIERLRE

*’-“r*ﬁ
-~
i
N
<A

A
W S (54

",\ ‘-r- "a:‘L %"\' l -
/w

&
-
;.\(;;N\mt tb\‘%"‘;

—%
(g—i
e
' -

-

¥

Y

$N\R



B R KA 0 RA R R Ak B A 1]
3EBT12p 423 114#37 11p 2k p PR U 4p g >0 e &34 8
BEp2 2 g FFIR35168,000~ (350 124, 000~XTH 2 =
168,000~ ) > 2 p114#3% 12p 4=1 Eﬁ:ﬂ‘gﬁir? A AR
fFamzp :}%’9 SRR il g N el N S e )
50007»’:;*; e ERF o
H¥@4’%@ﬁiﬁ@$W?‘
100 ~ 5 h2Ah 1) d R T8RS Ty nld ¥
fe Mg > A2 A 109E97 A2 1008 ~ 4~ 408 >
& 1 25,000~ > e hEA A H > REFZR I EL 1]
0F 17 AR aefsf (B A TII3ELY ) o ARAmd 3 a4
G FHEP > 110857 T8 ~ 112817 ~ 47 T8 ~ ]
27 ZTH > oA ER o AL TR N10£97 S 113F5
PEA 25,000~ 0 iz s W AR X OB £FE L 125,000~ K 5 %
HEF EHRALRDALRGIF HE22LH ALY
IRYET P FEE G ALAID £ L3125, 000~ EF
SR 4 a-ﬁ:q%ﬂﬂﬁ FEGR o EREL FAARATE > @b
FREALB R ’3-1\\125 000~ » #An 4 m IR 23F
(FF 551847 ) o @ &> AXAENH0EFIEP R
L AFERRA (."110035":5 REAL PR d hExE
RKEIRRP R IFSAAARLREY B3 ROTHRAL L]
p109&97 A= 1008 ~ ~ 4048 » = » #:825, 000~ > 34
whE L BEST REFERRL AL LERELT
EoR Bk FRyFFERES REIPF (WF 55237 ) o
BT LR B PII0AE]? AR 4l > 2113447 1 53
A408p > RlAR L R AT AR FO6EFIE 2 92T Ko 110&£17°
A= 2 11340 b & 0 #3825 000~ > 7 ¥4 £ s et ]
SETPI9p B b 4 B AL BB E A IES LA H
T 258 £3F£35125,000% > B RAES - LR & 5LAEY
FOESIB2Z T FRMBEMNF 208 £ £37125,0
00~ » BB d # @ Gdv'f R 971 3 edris2 8,601 ~ (4%

AR



SR I ‘%?EPE?@&%&&.&;ALQ#?%M  E P L
2,867~ » £8,60l~ L#FF X %83F ) > i HFFT4d
116,399~ (& ;5% 1 125,000~-8,601~=116,399=~) >
FEHFRIFEF2R SR RD arjj‘.*a,,j‘si
FahLTE ORI E LT AL
10% ~ 2%+ B 2 #TE LA REE BEIRF AT RES R o R
iﬁ@@ﬁﬁﬁm’ﬁ%#@$ﬁﬁéw.§#ﬁ%mom
o EERE A RELZ, 2007 F 0 2t SARE TR RERE 6 X
2. %3&%2ﬁéé.r<w%#swdm% &ﬂZ%L@
) E&m&%%%ik%ﬁﬁﬁ%%ﬁkﬁ@%%’ﬂ
¥ Eéle%b’L’r%‘i’ﬁﬂ 200EHT > B RE I F;%?i%"ﬂ%z“»]w;
L > A g Aot Y R g L D PIEATRER 2
B2 E RIS A LR 0 Ak 7 ZTET ¥ a‘fw‘a“
PRAEE R A RS B2 EE o b BmE AL ENES
ER2B BT (BHFL T 4 10%78 2 2% =7 )
Zp g (HFER2T) B TRSE, 293 F
TR AR 2 ATk TR #ﬂ I A S I N AN
VAR S R E 2 A rd AR f 0% TR LR 2% @F ]
ifgs,‘&’fﬁ."lﬁci\‘rﬁ'vg’%ﬁJi #FoOTARARL EHER
;Aﬁﬁﬁ@mﬁ@ﬁi%%iﬁﬁﬁ’“:iaﬁi
i@% Gl A2 P FERL 2 AR AEARKLEEF (FF L
184? ) 0 R4 ,T*u A ERom ST e pRAKIES R
BgFERY o dofe £ATHE - Lﬁ%ﬁ’%ﬁ%ﬂi?“mﬂﬁﬁ_i%
A LR A DA S R BT S S g
ROTAMATTEMRE 2V EFAHR LERY d KR TR
%é%’c@gﬁfﬁwamﬁ’uﬁi%’ﬁgu@%%
Pzl (BREE 541:10/0%,%%; 2hRERT ) 4 2 F M F T
ST REAER mﬁ%%ﬁéﬁﬁ PEY F N F 2
Bd  RAFNECFERUTEIA G BTLRZ T

24 LA

7
AR A5k k34 ]%31'«”%2;5”‘ SURSE S S

b —mi

=\

C



a2 A8 ARA BEGL, 0007~ ~ BE B F AT REL2, 2007 0 BRI

o SEE T R RIS FIFEF2A LN GRARE S
T2 AR4£146,000~ > 2 p Ak AEEHR L B p ]
14#27" 14p (73 ¥ %52-17F ){_L;ﬁ—f‘gfg_.k » Fe ik £ )
FE AR F B L R RAEFITIER T
FAr 2 %2 F F41168,000~ 2 p 11437 12p 4= 3% Hﬁ:.,
«%?gsggﬁ AR ES 2 pot a‘%‘- LAy #4125,000 ;

Tk ) ALK H60F % 37 2 N T R %1116, 399

ﬁ’%aiii%‘%%ﬁaﬁmﬁﬁ%(—)%%iéé

w‘ﬁ;’* ¥pwI14ES? 28p (FF 2 F219F ) A=W A
CRFEIFF A0 2 e B L R
1.%*: HFF o ut“#@aéﬁ‘i'\’ RlEEd > B3 S¥ o
T~ AEEFEeZP I A g H A E R ES 2 ”Lr«‘fftpz.ﬁ x

FESRE LA E T L %’%%s‘z—éﬁﬂl’ A
F]Q o

Ao AR RIS R b2 AR T T R
?‘/-“fg?“@‘l‘-fl ) e w50g;‘“ , }@ﬁfﬁp?}gﬁ 5[72%15'-%»«:4_.»& P! T}‘}ifﬁ
oA EHTE NI00ENTRITEA L 0 T MY
%l%ﬁgp y 51U ,E,T_:—;ﬁ: o _:]_ @%E(?‘?%KA\ b = lf):‘jkr{ {;}7\ %,E%_E‘Yp
AR B B oo

=N ')-’F*“ \'&r é;};z‘-v 12:;}7%\ '\:i;ﬁ';’:/é" %79/';{ °

v 2= EN ] 114 =

ML AERARARE
4o PR 2k
R e 2
1520 P AT H L PR
I .

B0 P b KB PR E &
ik A PR o Sk
FrEA) o

4 & 6 0 16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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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78號
原      告  謝孟齡  




訴訟代理人  謝杰龍  
            李佳蕙律師
            柯伊馨律師
被      告  安南健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華逸  


訴訟代理人  曾國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6,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地下1樓房屋暨如附圖所示紅色斜線部分之停車空間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5,0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399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8,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5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二項後段於原告於各期給付屆至，按月以新臺幣8,33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8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地下1樓房屋暨如附圖所示紅色斜線部分之停車空間（下分稱系爭房屋、系爭停車空間，合稱系爭租賃物）為原告所有，原告於民國108年12月12日就系爭房屋與被告之前身即「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負責人曾華逸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由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嗣被告公司於109年4月17日完成登記，其代表人亦為曾華逸，系爭租約之權利義務自應歸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㈡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3條約定，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15年3月11日止，其中，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09年3月11日止，為免付租金期間；自109年3月12日起至112年3月1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9,000元；自112年3月12日起逐年（12個月）遞增1,000元；被告應於當月12日將該期租金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又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範圍，原不包括系爭停車空間，惟於兩造訂約後之109年11月間，被告開始使用系爭停車空間以供放置健身器材等物品之用，每月並增加給付租金3,000元予原告，原告知悉後並未反對，兩造就系爭停車空間之租用，即已達成默示之合意，是自109年11月12日起，兩造約定之租賃範圍增加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則增加3,000元。
　㈢然被告於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均未支付當期租金；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則均短少支付當期租金各1,000元，累計被告已積欠租金共146,000元，顯已逾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曾以LINE通訊軟體或電話向被告催繳上開各該月份短少給付之租金，被告始終置若罔聞。嗣至113年7月10日，原告乃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被告則於113年7月19日以存證信函回覆承認積欠租金等語，是上開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顯已合法到達被告，系爭租約至遲於113年7月19日即告終止。又系爭租約終止前，被告既已積欠原告租金共146,000元，且均屆期未獲清償，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9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承上，系爭租約既經原告合法終止，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之合法權源，惟被告仍未遷離，自屬無權占有，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而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約定，自系爭租約終止後之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之期間，被告原應給付之租金為每月24,000元；又自114年3月12日起之1年期間，被告應給付之租金則為每月25,000元，是於上揭2段期間，原告因此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額，各為每月24,000元及25,000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亦得請求被告按月給付之。
　㈤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元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付被告使用，被告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原告並同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最末期即113年4月）。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於110年5月至7月、112年1月、4月、7月、12月等7期，均未按期攤還，而被告僅曾於110年9月、113年5月各補付25,000元，迄今尚積欠5期金額共125,000元未為給付。再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被告如就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所得，被告願加給各按每月租金10%、2%計算之所得稅款補貼及健保費補貼予原告，則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被告共應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是將上述3項欠款加總合計為201,080元（計算式：125,000元+61,000元+12,200元=189,599元），再扣抵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代原告繳納之公共電費3期，每期各2,867元，共8,601元後，被告仍積欠原告189,599元未為清償（計算式201,080元-8,601元=189,599元）。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第3條第2項後段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
　㈥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000元；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5,000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89,599元，及自民事追加、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確有積欠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等共11期短少租金各1,000元，被告願意給付。另110年6月、110年7月之租金部分，因當時為疫情期間，被告公司被勒令停業，原告同意減免租金2個月，故被告無須給付該2個月租金。再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因系爭停車空間當時有積水，所生清潔費用係由被告支出，而該等費用不應由被告負擔，應自上開4個月之租金中扣除。
　㈡被告於113年7月19日收受原告寄發之存證信函，並於113年7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其將於113年7月31日自行結束營運等情，被告並已停止營業，故被告自113年7月31日起並無不當得利。
　㈢系爭租約租期未屆滿，等於是冷氣被強制收回，而冷氣殘值超過原告請求之125,000元，故被告無須給付。
　㈣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意思是原告要開立收取租金的發票或收據給被告，才有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但原告沒有開立發票或收據給被告，兩造亦無約定如被告申報租金支出則須補貼原告應繳納之所得稅款及健保補充保費，故被告不須給付所得稅補貼款及健保費補貼款予原告。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租賃物為原告所有，原告於108年12月12日就系爭房屋與被告之前身即「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負責人曾華逸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由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被告公司於109年4月17日完成登記，其代表人亦為曾華逸。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3條約定，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15年3月11日止，其中，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09年3月11日止，為免付租金期間；自109年3月12日起至112年3月11日止，每月租金19,000元；自112年3月12日起逐年（12個月）遞增1,000元；被告應於當月12日將該期租金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又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範圍，原不包括系爭停車空間，惟於兩造訂約後之109年11月間，被告開始使用系爭停車空間以供放置健身器材等物品之用，每月並增加給付租金3,000元予原告，原告知悉後並未反對，兩造就系爭停車空間之租用，即已達成默示之合意，是自109年11月12日起，兩造約定之租賃範圍增加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則增加3,000元等各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及公證書、原告113年7月10日寄發之存證信函、系爭房屋登記第一類謄本、被告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113年7月1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補字卷第19至27頁、訴字卷第33至35、93至100、105至10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而按公司於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期間，與成立或變更組織後之公司屬於同一體，該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期間公司之法律關係即係成立或變更組織後公司之法律關係。是於設立或變更組織登記前，由發起人或主要股東或其授權之人，為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中公司所為之行為，因而發生之權利義務，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組織登記以後，自應歸由公司行使及負擔，此乃基於「法人同一體說」之當然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77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系爭租約之權利義務自應歸由被告行使及負擔，應堪認定。
　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9條前段、第44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均未支付當期租金（其中，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之租金均為22,000元，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均為23,000元）；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則均短少支付當期租金各1,000元，共146,000元；原告曾於113年7月之前，催告被告繳納上開各該月份短少給付之租金；嗣原告於113年7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被告於113年7月19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前引存證信函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被告就上述租金之金額、其未繳納上述租金及原告曾催告繳納暨寄發存證信函等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給付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短少支付之當期租金各1,000元（訴字卷第183頁），惟爭執就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之租金部分，辯稱就110年6月、110年7月之租金部分，因當時為疫情期間，被告公司被勒令停業，原告同意減免租金2個月，故被告無須給付該2個月租金；另就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因系爭停車空間當時有積水，所生清潔費用係由被告支出，而該等費用不應由被告負擔，應自上開4個月之租金中扣除等語。然查，就110年6月、7月之租金部分，原告否認被告上開所辯，陳稱其僅同意減免110年5月份之1個月租金而已，並未同意減免110年6月、7月之租金等語（訴字卷第183頁），被告復未舉證以資證明，其空言辯稱原告同意減免110年6月、7月之租金，故其無須給付此部分租金等語，要無可採；另就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原告否認被告上開所辯，陳稱原告已就被告所反應之積水問題，修繕抽水馬達次數達7次，且原告一直有協助被告處理積水及清潔問題，原告已盡修繕義務等語（訴字卷第185至186頁），並提出修繕明細表及交易明細為證（訴字卷第189至197頁），而按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30條固有明文，惟觀諸被告所舉110年11月22日、112年6月20日、112年9月19日、113年7月27日之對話紀錄擷圖4張及照片6張（訴字卷第199至217頁），對話內容係片段擷取，照片亦未顯示拍攝日期，無從遽認被告所辯系爭停車空間於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份當時有積水，且由被告支出清潔費用等語屬實，從而，被告抗辯其得就所支出之清潔費用於上開4個月份之租金予以扣除，而無須給付該等租金等語，亦無可採。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積欠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之當期租金全額，顯已逾2個月以上之租額，經催告仍未給付等情，應堪可採，從而，原告於113年7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合於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被告並於113年7月1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堪認系爭租約業於113年7月19日終止。原告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所積欠之上述租金共計14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益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受損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地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社會通常之觀念，得以相當之租金計算應償還之價額。準此，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所受利益為房屋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得以相當之租金計算應償還之價額。本件系爭租約業於113年7月19日終止，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已無占有系爭租賃物之正當權源，且被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未返還系爭租賃物予原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有占有系爭租賃物之正當權源，自屬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是原告依上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以相當之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被告徒以其曾於113年7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其將於113年7月31日停止營業等語為辯，否認構成不當得利，顯無可採。又兩造曾約定之租金計算基準（即系爭房屋於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此段期間每月租金為21,000元、於114年3月12日起每月租金為22,000元、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均為3,000元），應得作為計算被告應償還價額之依據，從而，原告依上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此段期間以相當於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共計168,000元（計算式：24,000元×7個月=168,000元），及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以相當於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25,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另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元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付被告使用，被告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原告並同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最末期即113年4月）。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於110年5月至7月、112年1月、4月、7月、12月等7期，均未按期攤還，而被告僅曾於110年9月、113年5月各補付25,000元，迄今尚積欠5期金額共125,000元未為給付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為證，被告不爭執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內容及其尚未給付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等事實，惟辯稱系爭租約租期未屆滿，等於是冷氣被強制收回，而冷氣殘值超過原告請求之125,000元，故被告無須給付等語（訴字卷第184頁）。而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明確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予被告使用，雙方依約定被告必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其最終所有權歸屬原告，被告善盡保管之責任，租期結束需原物歸還予原告等內容（補字卷第23頁），兩造並合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至113年4月止共計40期，則被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應自110年1月起至113年4月止，每月攤還25,000元，不因系爭租約嗣於113年7月19日終止而生影響，被告猶以前詞置辯而拒絕給付積欠之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要屬無據。是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應屬有據，經扣除原告所主張應扣抵之8,601元（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代原告繳納之公共電費3期，每期各2,867元，共8,601元，見訴字卷第83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6,399元（計算式：125,000元-8,601元=116,39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至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被告如就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所得，被告願加給各按每月租金10%、2%計算之所得稅款補貼及健保費補貼予原告，則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被告共應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意思是原告要開立收取租金的發票或收據給被告，才有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但原告沒有開立發票或收據給被告，兩造亦無約定如被告申報租金支出則須補貼原告應繳納之所得稅款及健保補充保費，故被告不須給付所得稅補貼款及健保費補貼款予原告等語。而查，觀諸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之內容（補字卷第21頁），其所記載「開發票」之文字，實有疑問，倘如原告所主張係指「被告將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之所得，即由被告負擔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之意思，何以記載「開發票」之用語，亦未據原告具體說明；又被告當庭陳稱原告之弟弟是會計師，簽立系爭租約之過程係由原告之弟弟與被告之訴訟代理人接洽等語（訴字卷第184頁），原告就此未予否認，而公司向自然人承租房屋供營業使用，如租金超過一定金額，相關租賃所得稅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本應由出租人負擔，原告應知之甚詳，倘兩造有意約定相關租賃所得稅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由承租人即被告負擔，理應會於契約明確記載，以杜爭議，豈會以意義不明之「（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文字內容作為約定，原告未合理說明其於締約當時約定上開文字內容之緣由，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兩造有其所主張之約定，是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2月14日（訴字卷第5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168,000元及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25,000元；暨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6,399元，及自民事追加、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5月28日（訴字卷第2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總和截至言詞辯論終結日止已逾50萬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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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謝孟齡  





訴訟代理人  謝杰龍  

            李佳蕙律師

            柯伊馨律師

被      告  安南健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華逸  



訴訟代理人  曾國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6,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2日

    起至騰空遷讓返還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地下1樓房屋

    暨如附圖所示紅色斜線部分之停車空間予原告之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新臺幣25,0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399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8,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

    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5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二項

    後段於原告於各期給付屆至，按月以新臺幣8,333元為被告

    供擔保後；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8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地下1樓房屋暨如附圖所示紅色

    斜線部分之停車空間（下分稱系爭房屋、系爭停車空間，合

    稱系爭租賃物）為原告所有，原告於民國108年12月12日就

    系爭房屋與被告之前身即「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負責

    人曾華逸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由安南

    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嗣被告公司於10

    9年4月17日完成登記，其代表人亦為曾華逸，系爭租約之權

    利義務自應歸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㈡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3條約定，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8年

    12月12日起至115年3月11日止，其中，自108年12月12日起

    至109年3月11日止，為免付租金期間；自109年3月12日起至

    112年3月1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9,000元；自11

    2年3月12日起逐年（12個月）遞增1,000元；被告應於當月1

    2日將該期租金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又系

    爭租約約定之租賃範圍，原不包括系爭停車空間，惟於兩造

    訂約後之109年11月間，被告開始使用系爭停車空間以供放

    置健身器材等物品之用，每月並增加給付租金3,000元予原

    告，原告知悉後並未反對，兩造就系爭停車空間之租用，即

    已達成默示之合意，是自109年11月12日起，兩造約定之租

    賃範圍增加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則增加3,000元。

　㈢然被告於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

    7月、112年12月等6期均未支付當期租金；112年3月、112年

    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

    月共11期，則均短少支付當期租金各1,000元，累計被告已

    積欠租金共146,000元，顯已逾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曾以

    LINE通訊軟體或電話向被告催繳上開各該月份短少給付之租

    金，被告始終置若罔聞。嗣至113年7月10日，原告乃以存證

    信函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被告則於113年7月19日以存

    證信函回覆承認積欠租金等語，是上開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之

    意思表示，顯已合法到達被告，系爭租約至遲於113年7月19

    日即告終止。又系爭租約終止前，被告既已積欠原告租金共

    146,000元，且均屆期未獲清償，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9條

    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並加

    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承上，系爭租約既經原告合法終止，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

    系爭租賃物之合法權源，惟被告仍未遷離，自屬無權占有，

    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

    之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而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約定，自

    系爭租約終止後之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之期間

    ，被告原應給付之租金為每月24,000元；又自114年3月12日

    起之1年期間，被告應給付之租金則為每月25,000元，是於

    上揭2段期間，原告因此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額

    ，各為每月24,000元及25,000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

    告亦得請求被告按月給付之。

　㈤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元為

    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付被告

    使用，被告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

    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原告並同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

    始攤還（最末期即113年4月）。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

    內，於110年5月至7月、112年1月、4月、7月、12月等7期，

    均未按期攤還，而被告僅曾於110年9月、113年5月各補付25

    ,000元，迄今尚積欠5期金額共125,000元未為給付。再依系

    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被告如就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

    申報為原告所得，被告願加給各按每月租金10%、2%計算之

    所得稅款補貼及健保費補貼予原告，則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

    內，被告共應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

    12,200元，是將上述3項欠款加總合計為201,080元（計算式

    ：125,000元+61,000元+12,200元=189,599元），再扣抵被

    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代原告繳納之公共電費3期，每期各2

    ,867元，共8,601元後，被告仍積欠原告189,599元未為清償

    （計算式201,080元-8,601元=189,599元）。爰依系爭租約

    第6條第3項、第3條第2項後段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

　㈥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

    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000元；自1

    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25,000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89,599元，及自民事追加、擴張訴之聲明暨

    準備（一）狀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確有積欠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

    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等共11期短少租金各1,000

    元，被告願意給付。另110年6月、110年7月之租金部分，因

    當時為疫情期間，被告公司被勒令停業，原告同意減免租金

    2個月，故被告無須給付該2個月租金。再112年1月、112年4

    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因系爭停車空間當

    時有積水，所生清潔費用係由被告支出，而該等費用不應由

    被告負擔，應自上開4個月之租金中扣除。

　㈡被告於113年7月19日收受原告寄發之存證信函，並於113年7

    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其將於113年7月31日

    自行結束營運等情，被告並已停止營業，故被告自113年7月

    31日起並無不當得利。

　㈢系爭租約租期未屆滿，等於是冷氣被強制收回，而冷氣殘值

    超過原告請求之125,000元，故被告無須給付。

　㈣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

    費）」意思是原告要開立收取租金的發票或收據給被告，才

    有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但原告沒有開立發票或收據

    給被告，兩造亦無約定如被告申報租金支出則須補貼原告應

    繳納之所得稅款及健保補充保費，故被告不須給付所得稅補

    貼款及健保費補貼款予原告。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租賃物為原告所有，原告於108年12月12日就系

    爭房屋與被告之前身即「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負責人

    曾華逸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由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

    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被告公司於109年4月17日完成登記

    ，其代表人亦為曾華逸。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3條約定，系

    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15年3月11日止，

    其中，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09年3月11日止，為免付租金

    期間；自109年3月12日起至112年3月11日止，每月租金19,0

    00元；自112年3月12日起逐年（12個月）遞增1,000元；被

    告應於當月12日將該期租金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

    帳戶。又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範圍，原不包括系爭停車空間

    ，惟於兩造訂約後之109年11月間，被告開始使用系爭停車

    空間以供放置健身器材等物品之用，每月並增加給付租金3,

    000元予原告，原告知悉後並未反對，兩造就系爭停車空間

    之租用，即已達成默示之合意，是自109年11月12日起，兩

    造約定之租賃範圍增加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則增加3,00

    0元等各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及公證書、原告113年7

    月10日寄發之存證信函、系爭房屋登記第一類謄本、被告公

    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113年7月1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對話

    紀錄擷圖為證（補字卷第19至27頁、訴字卷第33至35、93至

    100、105至10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先

    堪認定。而按公司於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期間，與成立或變

    更組織後之公司屬於同一體，該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期間公

    司之法律關係即係成立或變更組織後公司之法律關係。是於

    設立或變更組織登記前，由發起人或主要股東或其授權之人

    ，為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中公司所為之行為，因而發生之權

    利義務，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組織登記以後，自應歸由公司行

    使及負擔，此乃基於「法人同一體說」之當然解釋（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776號判決意

    旨參照），準此，系爭租約之權利義務自應歸由被告行使及

    負擔，應堪認定。

　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

    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

    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

    ，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

    ，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

    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9條前段、第440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6月

    、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

    等6期均未支付當期租金（其中，110年6月、110年7月、112

    年1月之租金均為22,000元，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

    月之租金均為23,000元）；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

    、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則

    均短少支付當期租金各1,000元，共146,000元；原告曾於11

    3年7月之前，催告被告繳納上開各該月份短少給付之租金；

    嗣原告於113年7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

    約之意思，被告於113年7月19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等情，業

    據原告提出前引存證信函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被告就上述

    租金之金額、其未繳納上述租金及原告曾催告繳納暨寄發存

    證信函等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給付112年3月、112年5月、

    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

    1期短少支付之當期租金各1,000元（訴字卷第183頁），惟

    爭執就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

    月、112年12月等6期之租金部分，辯稱就110年6月、110年7

    月之租金部分，因當時為疫情期間，被告公司被勒令停業，

    原告同意減免租金2個月，故被告無須給付該2個月租金；另

    就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

    ，因系爭停車空間當時有積水，所生清潔費用係由被告支出

    ，而該等費用不應由被告負擔，應自上開4個月之租金中扣

    除等語。然查，就110年6月、7月之租金部分，原告否認被

    告上開所辯，陳稱其僅同意減免110年5月份之1個月租金而

    已，並未同意減免110年6月、7月之租金等語（訴字卷第183

    頁），被告復未舉證以資證明，其空言辯稱原告同意減免11

    0年6月、7月之租金，故其無須給付此部分租金等語，要無

    可採；另就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

    租金部分，原告否認被告上開所辯，陳稱原告已就被告所反

    應之積水問題，修繕抽水馬達次數達7次，且原告一直有協

    助被告處理積水及清潔問題，原告已盡修繕義務等語（訴字

    卷第185至186頁），並提出修繕明細表及交易明細為證（訴

    字卷第189至197頁），而按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

    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

    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

    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

    之，民法第430條固有明文，惟觀諸被告所舉110年11月22日

    、112年6月20日、112年9月19日、113年7月27日之對話紀錄

    擷圖4張及照片6張（訴字卷第199至217頁），對話內容係片

    段擷取，照片亦未顯示拍攝日期，無從遽認被告所辯系爭停

    車空間於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份當

    時有積水，且由被告支出清潔費用等語屬實，從而，被告抗

    辯其得就所支出之清潔費用於上開4個月份之租金予以扣除

    ，而無須給付該等租金等語，亦無可採。綜上所述，原告主

    張被告積欠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

    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之當期租金全額，顯已逾2個月以

    上之租額，經催告仍未給付等情，應堪可採，從而，原告於

    113年7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

    ，合於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被告並於113年7

    月1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堪認系爭租約業於113年7月19日終

    止。原告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於系

    爭租約存續期間所積欠之上述租金共計146,000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

    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

    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

    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

    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益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受損

    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

    地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社會通常之觀

    念，得以相當之租金計算應償還之價額。準此，無權占有他

    人房屋，所受利益為房屋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

    得以相當之租金計算應償還之價額。本件系爭租約業於113

    年7月19日終止，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已無占有系爭租

    賃物之正當權源，且被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未返還系

    爭租賃物予原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有占有系爭租賃物之

    正當權源，自屬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是原告依上揭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

    租賃物之日止，以相當之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應屬有

    據。被告徒以其曾於113年7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

    知原告其將於113年7月31日停止營業等語為辯，否認構成不

    當得利，顯無可採。又兩造曾約定之租金計算基準（即系爭

    房屋於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此段期間每月租金

    為21,000元、於114年3月12日起每月租金為22,000元、系爭

    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均為3,000元），應得作為計算被告應償

    還價額之依據，從而，原告依上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

    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此段期間以相當於租金計算

    價額之不當得利共計168,000元（計算式：24,000元×7個月=

    168,000元），及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

    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以相當於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25

    ,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另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

    00萬元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

    交付被告使用，被告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

    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原告並同意展延自110

    年1月起開始攤還（最末期即113年4月）。然被告於系爭租

    約存續期間內，於110年5月至7月、112年1月、4月、7月、1

    2月等7期，均未按期攤還，而被告僅曾於110年9月、113年5

    月各補付25,000元，迄今尚積欠5期金額共125,000元未為給

    付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為證，被告不爭執系爭租約

    上開約定內容及其尚未給付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等事實，

    惟辯稱系爭租約租期未屆滿，等於是冷氣被強制收回，而冷

    氣殘值超過原告請求之125,000元，故被告無須給付等語（

    訴字卷第184頁）。而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明確約定：

    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

    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予被告使用，雙方依約定被告必須自10

    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

    告支付，其最終所有權歸屬原告，被告善盡保管之責任，租

    期結束需原物歸還予原告等內容（補字卷第23頁），兩造並

    合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至113年4月止共計40期，

    則被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應自110年1月起至11

    3年4月止，每月攤還25,000元，不因系爭租約嗣於113年7月

    19日終止而生影響，被告猶以前詞置辯而拒絕給付積欠之5

    期金額共計125,000元，要屬無據。是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

    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

    ，應屬有據，經扣除原告所主張應扣抵之8,601元（被告於

    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代原告繳納之公共電費3期，每期各2,867

    元，共8,601元，見訴字卷第83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6

    ,399元（計算式：125,000元-8,601元=116,399元），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㈤至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被告如就系爭

    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所得，被告願加給各按每月租金

    10%、2%計算之所得稅款補貼及健保費補貼予原告，則於系

    爭租約存續期間內，被告共應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

    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

    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

    ）」意思是原告要開立收取租金的發票或收據給被告，才有

    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但原告沒有開立發票或收據給

    被告，兩造亦無約定如被告申報租金支出則須補貼原告應繳

    納之所得稅款及健保補充保費，故被告不須給付所得稅補貼

    款及健保費補貼款予原告等語。而查，觀諸系爭租約第3條

    第2項後段約定「（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之

    內容（補字卷第21頁），其所記載「開發票」之文字，實有

    疑問，倘如原告所主張係指「被告將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

    報為原告之所得，即由被告負擔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之

    意思，何以記載「開發票」之用語，亦未據原告具體說明；

    又被告當庭陳稱原告之弟弟是會計師，簽立系爭租約之過程

    係由原告之弟弟與被告之訴訟代理人接洽等語（訴字卷第18

    4頁），原告就此未予否認，而公司向自然人承租房屋供營

    業使用，如租金超過一定金額，相關租賃所得稅及全民健保

    補充保費本應由出租人負擔，原告應知之甚詳，倘兩造有意

    約定相關租賃所得稅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由承租人即被告負

    擔，理應會於契約明確記載，以杜爭議，豈會以意義不明之

    「（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文字內容作為約

    定，原告未合理說明其於締約當時約定上開文字內容之緣由

    ，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兩造有其所主張之約定，是原

    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積欠之租金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

    14年2月14日（訴字卷第5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168,000元及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

    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25,000元；

    暨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6,399元

    ，及自民事追加、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

    告翌日即114年5月28日（訴字卷第219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總和截至言詞辯

    論終結日止已逾50萬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

    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78號

原      告  謝孟齡  





訴訟代理人  謝杰龍  

            李佳蕙律師

            柯伊馨律師

被      告  安南健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華逸  



訴訟代理人  曾國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6,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地下1樓房屋暨如附圖所示紅色斜線部分之停車空間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5,0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399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8,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二項前段於原告以新臺幣5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二項後段於原告於各期給付屆至，按月以新臺幣8,33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8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號地下1樓房屋暨如附圖所示紅色斜線部分之停車空間（下分稱系爭房屋、系爭停車空間，合稱系爭租賃物）為原告所有，原告於民國108年12月12日就系爭房屋與被告之前身即「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負責人曾華逸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由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嗣被告公司於109年4月17日完成登記，其代表人亦為曾華逸，系爭租約之權利義務自應歸由被告行使及負擔。

　㈡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3條約定，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15年3月11日止，其中，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09年3月11日止，為免付租金期間；自109年3月12日起至112年3月1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9,000元；自112年3月12日起逐年（12個月）遞增1,000元；被告應於當月12日將該期租金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又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範圍，原不包括系爭停車空間，惟於兩造訂約後之109年11月間，被告開始使用系爭停車空間以供放置健身器材等物品之用，每月並增加給付租金3,000元予原告，原告知悉後並未反對，兩造就系爭停車空間之租用，即已達成默示之合意，是自109年11月12日起，兩造約定之租賃範圍增加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則增加3,000元。

　㈢然被告於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均未支付當期租金；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則均短少支付當期租金各1,000元，累計被告已積欠租金共146,000元，顯已逾2個月以上之租額。原告曾以LINE通訊軟體或電話向被告催繳上開各該月份短少給付之租金，被告始終置若罔聞。嗣至113年7月10日，原告乃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被告則於113年7月19日以存證信函回覆承認積欠租金等語，是上開原告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顯已合法到達被告，系爭租約至遲於113年7月19日即告終止。又系爭租約終止前，被告既已積欠原告租金共146,000元，且均屆期未獲清償，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9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㈣承上，系爭租約既經原告合法終止，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之合法權源，惟被告仍未遷離，自屬無權占有，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構成不當得利。而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約定，自系爭租約終止後之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之期間，被告原應給付之租金為每月24,000元；又自114年3月12日起之1年期間，被告應給付之租金則為每月25,000元，是於上揭2段期間，原告因此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額，各為每月24,000元及25,000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亦得請求被告按月給付之。

　㈤另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元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付被告使用，被告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原告並同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最末期即113年4月）。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於110年5月至7月、112年1月、4月、7月、12月等7期，均未按期攤還，而被告僅曾於110年9月、113年5月各補付25,000元，迄今尚積欠5期金額共125,000元未為給付。再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被告如就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所得，被告願加給各按每月租金10%、2%計算之所得稅款補貼及健保費補貼予原告，則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被告共應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是將上述3項欠款加總合計為201,080元（計算式：125,000元+61,000元+12,200元=189,599元），再扣抵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代原告繳納之公共電費3期，每期各2,867元，共8,601元後，被告仍積欠原告189,599元未為清償（計算式201,080元-8,601元=189,599元）。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第3條第2項後段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

　㈥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000元；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5,000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89,599元，及自民事追加、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確有積欠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等共11期短少租金各1,000元，被告願意給付。另110年6月、110年7月之租金部分，因當時為疫情期間，被告公司被勒令停業，原告同意減免租金2個月，故被告無須給付該2個月租金。再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因系爭停車空間當時有積水，所生清潔費用係由被告支出，而該等費用不應由被告負擔，應自上開4個月之租金中扣除。

　㈡被告於113年7月19日收受原告寄發之存證信函，並於113年7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其將於113年7月31日自行結束營運等情，被告並已停止營業，故被告自113年7月31日起並無不當得利。

　㈢系爭租約租期未屆滿，等於是冷氣被強制收回，而冷氣殘值超過原告請求之125,000元，故被告無須給付。

　㈣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意思是原告要開立收取租金的發票或收據給被告，才有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但原告沒有開立發票或收據給被告，兩造亦無約定如被告申報租金支出則須補貼原告應繳納之所得稅款及健保補充保費，故被告不須給付所得稅補貼款及健保費補貼款予原告。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租賃物為原告所有，原告於108年12月12日就系爭房屋與被告之前身即「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負責人曾華逸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由安南健核有限公司籌備處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被告公司於109年4月17日完成登記，其代表人亦為曾華逸。依系爭租約第2條、第3條約定，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15年3月11日止，其中，自108年12月12日起至109年3月11日止，為免付租金期間；自109年3月12日起至112年3月11日止，每月租金19,000元；自112年3月12日起逐年（12個月）遞增1,000元；被告應於當月12日將該期租金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又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範圍，原不包括系爭停車空間，惟於兩造訂約後之109年11月間，被告開始使用系爭停車空間以供放置健身器材等物品之用，每月並增加給付租金3,000元予原告，原告知悉後並未反對，兩造就系爭停車空間之租用，即已達成默示之合意，是自109年11月12日起，兩造約定之租賃範圍增加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則增加3,000元等各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及公證書、原告113年7月10日寄發之存證信函、系爭房屋登記第一類謄本、被告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被告113年7月1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補字卷第19至27頁、訴字卷第33至35、93至100、105至10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而按公司於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期間，與成立或變更組織後之公司屬於同一體，該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期間公司之法律關係即係成立或變更組織後公司之法律關係。是於設立或變更組織登記前，由發起人或主要股東或其授權之人，為籌備設立或變更組織中公司所為之行為，因而發生之權利義務，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組織登記以後，自應歸由公司行使及負擔，此乃基於「法人同一體說」之當然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77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系爭租約之權利義務自應歸由被告行使及負擔，應堪認定。

　㈡按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39條前段、第44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均未支付當期租金（其中，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之租金均為22,000元，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均為23,000元）；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則均短少支付當期租金各1,000元，共146,000元；原告曾於113年7月之前，催告被告繳納上開各該月份短少給付之租金；嗣原告於113年7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被告於113年7月19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前引存證信函及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被告就上述租金之金額、其未繳納上述租金及原告曾催告繳納暨寄發存證信函等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給付112年3月、112年5月、112年6月、112年8月至11月、113年1月、113年3月至5月共11期短少支付之當期租金各1,000元（訴字卷第183頁），惟爭執就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之租金部分，辯稱就110年6月、110年7月之租金部分，因當時為疫情期間，被告公司被勒令停業，原告同意減免租金2個月，故被告無須給付該2個月租金；另就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因系爭停車空間當時有積水，所生清潔費用係由被告支出，而該等費用不應由被告負擔，應自上開4個月之租金中扣除等語。然查，就110年6月、7月之租金部分，原告否認被告上開所辯，陳稱其僅同意減免110年5月份之1個月租金而已，並未同意減免110年6月、7月之租金等語（訴字卷第183頁），被告復未舉證以資證明，其空言辯稱原告同意減免110年6月、7月之租金，故其無須給付此部分租金等語，要無可採；另就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之租金部分，原告否認被告上開所辯，陳稱原告已就被告所反應之積水問題，修繕抽水馬達次數達7次，且原告一直有協助被告處理積水及清潔問題，原告已盡修繕義務等語（訴字卷第185至186頁），並提出修繕明細表及交易明細為證（訴字卷第189至197頁），而按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30條固有明文，惟觀諸被告所舉110年11月22日、112年6月20日、112年9月19日、113年7月27日之對話紀錄擷圖4張及照片6張（訴字卷第199至217頁），對話內容係片段擷取，照片亦未顯示拍攝日期，無從遽認被告所辯系爭停車空間於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份當時有積水，且由被告支出清潔費用等語屬實，從而，被告抗辯其得就所支出之清潔費用於上開4個月份之租金予以扣除，而無須給付該等租金等語，亦無可採。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積欠110年6月、110年7月、112年1月、112年4月、112年7月、112年12月等6期之當期租金全額，顯已逾2個月以上之租額，經催告仍未給付等情，應堪可採，從而，原告於113年7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合於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被告並於113年7月1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堪認系爭租約業於113年7月19日終止。原告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所積欠之上述租金共計14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益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受損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所受利益為土地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72號判決意旨參照）；依社會通常之觀念，得以相當之租金計算應償還之價額。準此，無權占有他人房屋，所受利益為房屋之占有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得以相當之租金計算應償還之價額。本件系爭租約業於113年7月19日終止，被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已無占有系爭租賃物之正當權源，且被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未返還系爭租賃物予原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有占有系爭租賃物之正當權源，自屬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租賃物之損害，是原告依上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以相當之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被告徒以其曾於113年7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其將於113年7月31日停止營業等語為辯，否認構成不當得利，顯無可採。又兩造曾約定之租金計算基準（即系爭房屋於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此段期間每月租金為21,000元、於114年3月12日起每月租金為22,000元、系爭停車空間每月租金均為3,000元），應得作為計算被告應償還價額之依據，從而，原告依上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2日起至114年3月11日止此段期間以相當於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共計168,000元（計算式：24,000元×7個月=168,000元），及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以相當於租金計算價額之不當得利25,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另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元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付被告使用，被告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原告並同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最末期即113年4月）。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於110年5月至7月、112年1月、4月、7月、12月等7期，均未按期攤還，而被告僅曾於110年9月、113年5月各補付25,000元，迄今尚積欠5期金額共125,000元未為給付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為證，被告不爭執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內容及其尚未給付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等事實，惟辯稱系爭租約租期未屆滿，等於是冷氣被強制收回，而冷氣殘值超過原告請求之125,000元，故被告無須給付等語（訴字卷第184頁）。而查，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明確約定：冷氣空調設備（以100萬為原告支出上限）由原告安裝設置並驗收功能正常後交予被告使用，雙方依約定被告必須自109年9月起以100萬元分40期，每月攤還25,000元，按期向原告支付，其最終所有權歸屬原告，被告善盡保管之責任，租期結束需原物歸還予原告等內容（補字卷第23頁），兩造並合意展延自110年1月起開始攤還，至113年4月止共計40期，則被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應自110年1月起至113年4月止，每月攤還25,000元，不因系爭租約嗣於113年7月19日終止而生影響，被告猶以前詞置辯而拒絕給付積欠之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要屬無據。是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5期金額共計125,000元，應屬有據，經扣除原告所主張應扣抵之8,601元（被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代原告繳納之公共電費3期，每期各2,867元，共8,601元，見訴字卷第83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6,399元（計算式：125,000元-8,601元=116,39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至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被告如就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所得，被告願加給各按每月租金10%、2%計算之所得稅款補貼及健保費補貼予原告，則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內，被告共應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意思是原告要開立收取租金的發票或收據給被告，才有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但原告沒有開立發票或收據給被告，兩造亦無約定如被告申報租金支出則須補貼原告應繳納之所得稅款及健保補充保費，故被告不須給付所得稅補貼款及健保費補貼款予原告等語。而查，觀諸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之內容（補字卷第21頁），其所記載「開發票」之文字，實有疑問，倘如原告所主張係指「被告將系爭租約之租金給付申報為原告之所得，即由被告負擔10%所得稅及2%健保費」之意思，何以記載「開發票」之用語，亦未據原告具體說明；又被告當庭陳稱原告之弟弟是會計師，簽立系爭租約之過程係由原告之弟弟與被告之訴訟代理人接洽等語（訴字卷第184頁），原告就此未予否認，而公司向自然人承租房屋供營業使用，如租金超過一定金額，相關租賃所得稅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本應由出租人負擔，原告應知之甚詳，倘兩造有意約定相關租賃所得稅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由承租人即被告負擔，理應會於契約明確記載，以杜爭議，豈會以意義不明之「（開發票另加10%所得稅及2%健保費）」文字內容作為約定，原告未合理說明其於締約當時約定上開文字內容之緣由，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兩造有其所主張之約定，是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後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所得稅款補貼61,000元、健保費補貼12,200元，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2月14日（訴字卷第52-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168,000元及自114年3月12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租賃物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25,000元；暨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6,399元，及自民事追加、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5月28日（訴字卷第2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總和截至言詞辯論終結日止已逾50萬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